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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和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

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由成都华泽钴镍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聚友网络投资有限公司和公司副董事长提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于2016年5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16年5月25日、5月26日

将全部会议材料以专人、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给全体董事，并收到公司

董事会5名董事传回表决票。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表决结果：4票同意，1票

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陈健先生对此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黎永亮先生虽然有着

丰富的上市公司从业经历，熟悉相关证券法律法规；但其刚到公司，时间不长，

对公司整体发展、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情况都还不是十分了解；特别是

目前公司处于特殊时期，信息披露相当重要，故本人认为黎永亮先生目前不适

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同时为保障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本人建议公司董

事会：可以聘请黎永亮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有关公司董事会秘书人选，



建议在 2016年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新的董事选举产生后，再由董事会审议

确定合适的人选。 

董事会秘书黎永亮先生简历： 

黎永亮，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76 年 1 月，陕西西

安人，硕士研究生，曾担任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07 年

至 2012 年任中核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综合管理部经理；2013 年至

2016 年担任陕西天宇鸿福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柏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行政与人力资源总经理。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二、审议《关于提请审议【王辉、王涛是否在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上具有表决权】的提案》（表决结果：0票同意，1票反对和3票弃权）该议

案未获得董事过半数通过。 

关联董事王应虎先生回避表决。 

对该议案，董事投“同意”票，代表“同意王辉、王涛在公司2016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具有表决权”；董事投“反对”票，代表“同意王辉、王涛

在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不具有表决权”； 

公司独立董事赵守国对此项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王辉、王涛股份划

转、锁定及原因未提供说明材料。 

公司独立董事宁连珠对此项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王辉、王涛是否有

表决权，未提供法律依据，无法表示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雷华锋对此项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由于该议案涉及法

律专业内容较多，本人难以判断。  

公司董事陈健对此项议案投反对票，具体情况如下： 

本人认为王辉、王涛在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不具有表决权，

理由如下： 

根据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 月 14日出具的《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15年度持续督导工作

报告书》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第 12页（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显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限公司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

核报告》（瑞华核字【2016】第 61010010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涉

及的承诺主体陕西华泽 2013 年度、 2015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王辉、王涛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绩承

诺未实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承诺主体平安鑫海 2013、2014、2015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王辉、

王涛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绩承诺未实现。 

 2、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王辉、王涛未质押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为 13,241 股,

远低于其应补偿的股份数，且其承诺解除质押的事项一直未有进展，已违反盈

利预测补偿承诺。 

 3、此外，虽然华泽钴镍计算控股股东王辉、王涛业绩补偿金额时所依据的

盈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为无法表示意见类型的审核报告，但为了保障重组业绩

承诺的正常履行，华泽钴镍仍应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要求王辉、王涛

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即 191,633,241 股转入上市公司董事会指定的临时股票

账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待上市公司消除非标意见影响后再进行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最终将计

算所得的应补偿股份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处理。同时，本独立财务顾问

再次督促控股股东严格履行重组承诺，尽快解除应补偿股份的质押并按照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处理；同时，华泽钴镍董事会应履行其董事会职责，必要情

况下应通过司法途径（包括采取股份司法冻结等财产保全手段）保障重组业绩

承诺的实施，进而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王辉、王涛多次违反自身的承诺，将应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用于质押；且

同时在外为其他债务提供担保，造成了其他债权人对股份进行了司法查封！（详

见公司 2016-75号公告），导致目前《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无法履行。这是对

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严重侵害！性质极其恶劣！ 

故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及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本人认为王辉、

王涛在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不具有表决权。 



三、审议《关于提请审议【免除王应虎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和2票弃权）该议案未获得董事过半数通过。 

关联董事王应虎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守国对此项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王应虎负债及清偿

情况未提供有关依据。 

公司独立董事宁连珠对此项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没有看到王应虎个

人负债较大的依据。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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